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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分析报告提纲
为适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工作的要求，根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35号）、《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36号）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告制度》等有关规定，现对本地区、本部门资产占有、使用、变动以及管理情况等进行分析报告如下：
1、 地区/部门的基本情况
分析本地区、本部门所属行政事业单位机构数、编制人数、实有人数等，主管部门还应写明部门主要职责。是否涉及机构改革，说明改革进展情况，以及涉及资产划转情况。
2、 资产情况分析
（一）资产的基本情况分析。主要包括本地区、本部门资产负债总量、分布、构成、变动、增减数及其所占比例等情况，同时可结合预算收支、债务、历年情况等对资产分布、构成、变动的原因作出分析。其中，构成情况应包含流动资产、无形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占资产总额比例情况，固定资产占比中应包含房屋、土地、车辆、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占固定资产总额比例等主要指标分析（可用饼图、柱图、折线图和表格）。
（二）资产配置、使用、处置情况分析。主要包括与部门、单位履行职能和促进行政管理、事业发展相关的主要资产的配置、使用、处置等情况。对资产报告中反映的单位资产、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原因进行分析。其中，资产配置情况应包含总资产增长率、固定资产增长率、无形资产增长率、人均占有办公室使用面积、人均占有大型设备数量、在编车辆占车辆实有数量比、有土地证的土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比等主要指标分析；资产使用情况应包含当年出租出借资产占资产总额比、对外投资占资产总额比等主要指标分析；资产处置情况应包含本期处置资产价值占资产总额比等主要指标分析（可用饼图、柱图、折线图和表格）。

（三）资产总体绩效情况。分析本地区、本部门资产整体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资产存量盘活和共享共用情况、资产保值增值情况等。
（四）分析本部门、本地区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出借或处置国有资产取得的收益情况。

（五）利用国有资产履行职责的情况。

3、 资产管理工作的成效及经验
（一）主要举措。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总结工作举措，全面反映各地区、各部门在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取得的成效和亮点，包括在完善管理制度、规范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管理、提高资产运行绩效、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创新举措。不仅要反映本地区、本部门国有资产管理自身情况，还要着重反映国有资产在保障单位高效履职、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改善生态环境和促进事业发展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涉及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单位要对该部分资产管理成效全面总结；涉及所办企业的单位要以出资的事业单位为主体，对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所办企业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总结（事业单位应以产权登记为口径）；本地区、本部门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相关举措。
（二）工作亮点和主要成效。分析本地区、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利用资产履行职能的总体情况，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在保障单位正常运转、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促进民生和科学事业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各地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应汇总反映本行业国有资产在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开发利用、疏解整治、对口支援等各领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三）支撑改革方面。在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各项改革所发挥的作用。
（四）其他方面。

4、 资产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一）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方面。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管理方式及信息化建设和实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特别是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中央、市级文件落实情况。
（二）资产配置方面。如办公室使用面积超标准、车辆超编配置等情况。
（三）资产使用方面。如未履行审批程序进行资产出租出借、对外投资情况。
（四）资产处置方面。如未履行审批程序进行资产处置、处置收入未及时上缴国库等情况。
（五）资产总体绩效方面。如资产闲置浪费、分配不公、损失流失等问题。
（六）有关巡视、审计等查出问题的整体情况及整改情况。

（七）其他方面问题。
5、 对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整改措施
各地方、各部门对照现有制度，结合本级人大常委会对国有资产报告审议意见，对资产管理各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自查，结合《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对货币资金占比较高、在建工程未转固定资产、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核算不全面、土地和房产权证不完整、部分资产闲置等问题进行说明。重点反映本地方、本部门对资产管理工作的改进情况，包括整改方案制定情况、整改工作进展情况等。
（一）体制机制方面。结合本地区、本部门资产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二）全过程管理方面。结合本地区、本部门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如未履行或未及时履行审批程序等提出整改措施。
（三）加强货币资金管理方面。结合本地区、本部门货币资金存量情况进行分析，对资金使用效率低情形的提出整改措施。
（四）加强会计核算方面。结合本地区、本部门财务管理情况，对资产账务不规范、账实不符等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对公共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是否纳入财务核算范围，未纳入原因等进行详细举例说明及分析。

（五）加强在建工程管理方面。全面梳理单位在建工程情况，对已投入使用长期未转固的在建工程提出整改措施。
（六）资产绩效方面。对本地区、本部门资产配置不合理，资产使用效益低，包括闲置浪费等问题提出整改措施。
6、 加强行政事业资产管理工作的建议
（一）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管理方式及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结合本地区、本部门资产管理重点工作提出加强管理的意见建议。
（二）对本地区、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工作思路和规划。包括如何加强和改进国有资产管理，如何加强国有资产绩效管理等方面的思路和措施。
（三）对资产报表体系的意见和建议。
（四）其他意见建议。
7、 其他需要报告的重要事项
对本地区、本部门财产损失、权属不清晰的重要资产情况以及其他重要事项进行详细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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